
   海灣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 本規則訂定依據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董事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

機能，爰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二條訂定本規則，

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規則規範之範圍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規範，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

本規則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董事會召集及會議通知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應至少召開一次，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

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通知各董事。 

第四條： 會議通知及會議資料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辦理議事事務單位為財會部。  

  議事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料，於

召集通知時一併寄送。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分，得向議事事務單位請求補足。董

事如認為議案資料不充足，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之。  

第五條： 簽名簿等文件備置及董事之委託出席 

  召開董事會時，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董事簽到。以視訊參與會議

者，視為親自出席，但應傳真簽到卡以代簽到。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

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六條： 董事會開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董事會之召開，應於本公司所在地及辦公時間內為之。但為業

務需要，得於其他便利董事出席且適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及時間為

之。 

第七條： 董事會主席及代理人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

會，由股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會議主席由出

席董事推選一人擔任之。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

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

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八條： 董事會參考資料及列席人員 

董事會召開時，經理部門應備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查

考。 

董事會進行中，非擔任董事之相關部門經理人員應列席會議，

報告目前公司業務概況及答覆董事提問事項，以協助董事瞭解公司

現況，作出適當決議。另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

席會議，提供專家意見以供董事會參考。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第九條： 董事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董事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五

年，其保存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訴訟

時，相關錄音或錄影存證資料應續予保存至訴訟終結止。 

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會議錄音、錄影資料為會議紀錄之一部分，

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第十條： 董事會召開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

宣布開會。但未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

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應宣告延會，不

得對議案為假決議。 

  會議經主席宣告延會後，應依第三條規定之程序重行召集，始

得再行集會。 

第十一條： 議案討論 

  董事會討論之議案，原則上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程進行，

但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得變更之。 

  前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終結前，非經決議，主

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或協商。 

第十二條： 董事發言及主席之議事指揮 

  出席董事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或指定列

席之專業人士提供相關必要之資訊。 

   董事針對同一議案有重複發言、發言超出議題等情事，致影響

其他董事發言或阻礙議事進行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第十三條： 表決《一》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

止討論，提付表決。 

  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

力與表決通過同。如經主席徵詢而有異議者，即應提付表決。 

  表決方式由主席就下列各款規定擇一行之，但出席者有異議

時，應徵求多數之意見決定之： 

一、  一、舉手表決或投票器表決。 

二、  二、唱名表決。 

三、  三、投票表決。 

四、  四、公司自行選用之表決。 

第十四條： 表決《二》及監票、計票方式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

序。但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無須再行表

決。 

  議案之表決如有設置監票及計票人員之必要者，由主席指定

之，但監票人員應具董事身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董事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

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五條： 董事之利益迴避制度 

  董事或其他代表之法人對於會議之事項，應於下列事項審議時

迴避之，不得參加討論，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一、  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

虞者。 

二、  董事認應自行迴避者。 

三、  經董事會決議應為迴避者。 

第十六條： 會議紀錄及簽署事項 

董事會之議事人員應確實整理及記錄會議報告。董事會各議案之

議事摘要、董事之異議、決議方法與結果，應依相關規定詳實完整



記載。會議紀錄並需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於會後二十日

內，將會議紀錄分送各董事。 

  董事會討論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及

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等重大財務業務行為時，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

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意見與理由列入會議紀錄。 

  董事會會議紀錄應列入公司重要檔案，於公司存續期間永久妥善保存。 

第十七條： 董事會之授權原則 

董事會依本公司章程之規定，授權董事長在董事會休會期間行使董事會職

權時，除依法令或相關規章規定應提董事會、獨立董事之職權及關係人交易事

項，仍應經由董事會之決議外，其授權內容或事項如下： 

（一）對內部稽核人員及其工作進行考核。 

（二）與公司簽證會計師進行交流。 

（三）對公司之內部控制進行考核。 

（四）評估、檢查、監督公司存在或潛在之各種風險。 

（五）評核會計師之資格並提名適任人選。 

第十八條： 附則 

  本議事規則之訂定應經董事會同意，並提股東會報告。未來如

有修正得授權董事會決議之。 

 

 

註：第一次修訂：民國 104 年 04 月 24 日經董事會通過。 

    第二次修訂：民國 104 年 11 月 06 日經董事會通過。 

    第三次修訂：民國 110 年 11 月 05 日經董事會通過。 


